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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 
2012 年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发挥厅科研项目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学科研

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12 年省教育厅科研

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要求 

各高校要充分发挥厅科研项目立项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紧密

结合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，通过开展科学研究、参与社会实

践活动，提高人才培养水平。 

鼓励自由探索，开展基础性、原创性、地方特色性研究；鼓

励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及技术开发工作；鼓励与企

业合作从事研究。 
 - 1 -



 - 2 - 

二、项目类别 

项目类别包括：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省教育厅项目面向全省高校。主要资助副教授（或相

应职称）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。项目研究人员一般应组成

课题组，具有合理的梯队，项目申请者须是该项目的组织者和指

导者，并在项目中承担实质性的任务。 

（二）各类项目的申请者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具

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的能力和精力，有比较充分的前期准备和

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成果，有相应合理的学术梯队，并能作为项

目的实际主持者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，在依托单位的聘任期须覆

盖所申请项目的研究执行期。离退休教师、非学校在编人员可以

作为研究人员参与课题组，但不能作为课题主持人。 

（三）申请项目要求学术思想新颖，创新性强，研究目标明

确，研究内容具体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先进可行，符合我省经

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，已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工作条

件，经费预算合理。 

（四）项目申请者已在承担省教育厅项目，或三年来项目立

项（包括各渠道项目）后未按期完成研究任务，或不执行有关部

门和学校科研管理规定的不予立项。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级、省部

级和省教育厅项目的，不再给予一般项目立项。各高校推荐申报

时应严格审核把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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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作为项目主持人原则上只能申报 1 个项目，作为主要

参加者只能申报 2 个项目。 

四、经费支持额度 

一般项目自然科学类 1 万元—2 万元/项，人文社科类 0.5 万

元—1 万元/项；非省属高校立项项目经费自筹。 

五、申报办法 

（一）2012 年科研计划项目实行网上申报，网络申报平台

网址 http://www.zjkysz.cn。有关申报表格请在省教育厅门户网站

或网络申报平台下载。 

（二）申请者应填写《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申请书》（见

附件 1，简称《申请书》）并完成网上申报。学校科研管理部门

对申请者资格和申报课题进行审核，并按本通知和《申请书》的

有关要求填写审查意见，推荐符合条件的课题申报。《申请书》

须由学校签署有关经费配套及管理和保障意见。 

（三）2012 年度科研项目实行限额推荐立项，各高校申报

限额可在网络申报平台查询。限额数的依据为前三年基数、结题

率。请各申报高校按本通知规定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工作，经专家评审后择优排序推荐。 

（四）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须提交项目《申请书》一式 1 份

和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一式 1 份，于 5 月

15 日前报我厅高校科研师资处。联系人：刘洁，电话：0571—

88008969，电子邮箱：zjkysz@163.com。 



 

附件：1.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申请书 

2.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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